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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负责以 MPA 教育中心名义发布的文稿、统计报表、通告、

通知及重要事项的审批工作。

七、协助中心领导检查、督促各单位贯彻执行中心的决策、

工作计划和上级机关下达的专项工作任务。

八、完成 MPA 教育中心主任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湖南中医药大学 MPA 教育中心

2017 年 6 月 30 日

抄送：湖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 2017 年 6 月 30 日印发


